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罚〔2026〕2号

当事人：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5608863720

法定代表人：李六弟

经营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围仔工业区华昌路13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1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主要从事路灯加工项目，根据你单位取得的《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路灯26万套新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江蓬环审〔2021〕64号）、《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路灯26万套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7035608863720001U）内容显示，你单位为固化线配置1套废气处理设施，固化炉固化产生的有机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至“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引至15m高的DA002排气筒排放。现场检查期间你单位两条喷粉固化线正在生产，实际配套的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防治污染设施未开启使用，产生的大气污染物通过无组织扩散；另根据你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C20250198（1）]及我局委托检测形成的《检测报告》[编号：DLGD-25-1112-JP22]内容显示，你单位生产时排放口DA002外排的污染物含有总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即你单位通过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的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2025年11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没有生产，固化工序配套的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设施可以正常运行。即你单位已改正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2025年11月2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和调查询问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2025年11月14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企业档案截图制作的照片资料、2025年11月2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拍摄的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你单位经营主体情况、员工身份信息；二是2025年11月12日现场检查期间你单位两条喷粉固化线正在生产，实际配套的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防治污染设施未开启使用，产生的大气污染物通过无组织扩散的事实；三是你单位已取得的环保手续、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流程、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污染物种类及排放方式等情况；四是2025年11月27日复查时你单位已改正通过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4.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C20250198（1）号]复印件。

5.2025年11月19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接收的《检测报告》[编号：DLGD-25-1112-JP22]、2025年12月1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将检测结果送达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时所作的《送达回证》及照片资料。
证据1、2、3、4、5证明一是你单位生产时排放口DA002外排的污染物含有总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二是我局执法人员已将检测结果送达你单位。

6.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员工黄X生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李六弟的身份证复印件。

7.2025年11月12日江门市弘达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一份。

证据6、7证明一是你单位的主体信息及法定代表人和员工的身份信息；二是你单位已授权委托黄X生（身份证号码：44XXXXXXXX50）、李X志（身份证号码：45XXXXXXXX50）、邓X群（身份证号码：44XXXXXXXXX15）配合调查并签署执法文书及要求确认的证据材料。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我局于2026年1月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你单位未提出听证申请。

二、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6年1月7日，你单位向我局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书》。
（一）陈述申辩意见

你单位提出如下意见：

1.检查当天出现违法行为是因为我单位废气治理设施风机出现设备故障所导致的，但我单位第一时间已经安排人员进行维修并不是故意违法。

2.我单位仅是简单的加工行业，获取利润微薄，无法承担高额罚款，如果进行罚款将严重影响工人工资发放及企业生产经营。

3.希望能够充分考虑我单位的实际情况并减少罚款金额，同时能够给予我单位足够的时间进行缴款。

（二）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第一，根据询问笔录显示，你单位员工李威志于11月12日8时发现废气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认为废气治理设施风机出现故障，在废气治理设施无法开启的情况下，你单位两条喷粉固化生产线分别在8时及8时30分开始生产；你单位员工邓铖群11月12日8时零几分知悉废气治理设施风机不能正常运行，直至10时许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废气治理设施未正常运行后，才对废气治理设施风机进行检查，发现风机本身没有故障，只是员工误操作导致无法开机，并当场能够开机运行。综上，你单位废气治理设施风机并未出现设备故障，因你单位未第一时间进行检查维护的情况下从事项目投产导致本次违法行为发生。第二，你单位因收到罚款可能严重影响其工人工资发放及企业生产经营等问题，并非法定从轻减轻罚款的事由。第三，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的罚款金额，属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法定罚款额度的下限，你单位如有经济困难依法可以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

综上所述，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影响最终的罚款金额，我局对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均不予采纳。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和参照《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二项第2目以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类”中“五、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3.5.2 裁量标准”的规定{罚款金额200000元（因最终罚款金额低于对应的法定罚款区间，以相应法定罚款区间限值为限）=初步罚款金额（含倍数）200000元[罚款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100万即裁量起点：10%；行为表现形式：整体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10%；排污情况：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0%；排放口所在区域：一般区域0%；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天以下0%；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1次0%；配合调查情况：配合调查0%。裁量百分值总和不足20%的，按20%计算]+初步罚款金额（含倍数）×5%×调整系数总和（-2.0）[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2.0)，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及配合调查情况的情节已经在权重裁量中体现，则不再重复计算该情节，经计算后最终罚款金额低于法定罚款区间，应以相应法定罚款区间限值为限。]}，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贰拾万元（小写：200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版）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16日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荷塘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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